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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游戏内容的丰富和流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产生了网络游戏直播及相关产业链条，网络利益空

间中的著作权法律纠纷也不断涌现。对于网络游戏直播行为的侵权认定，需要界定相关作品属性与权利

归属。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可能构成网络游戏画面的演绎作品，同时无法通过合理使用抗辩规避著作权人

的排他性权利控制，在进行直播行为前，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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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richment of online game conten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treaming media tech-
nology,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and its related industrial chains have emerged, and copyright 
legal disputes in the online interest space have continued to aris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ringe-
ment in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relevant works 
and the ownership of rights. The live streaming footage of online games may constitute a derivative 
work of the online game images. Meanwhile, the exclusive right control of copyright owners cannot 
be evaded through the fair use defense. Prior to conducting live streaming activities,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shall b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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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游戏”又称在线游戏，是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玩家的计算机作为

处理终端，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作为信息交互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具有可

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1]。“网络直播”则指使用现场架设独立的信号采集设备，以互联网为媒

介，将直播内容通过平台层面发布到用户端供人观看的行为[2]。根据上文的表述，网络游戏直播即为将

网络游戏画面通过直播的方式上传，通过平台发布到互联网进行实时的播放、观看和交互。在这一过程

中，主播或玩家在特定的平台上展示其在游戏中的技巧与操作，而观众则通过平台实时观看并可以与主

播进行互动。该过程不仅涉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游戏文化的展现，还嵌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维

度，如观众与主播之间的社交互动、数字经济的货币交易(如虚拟礼物和打赏)以及与更广泛的网络文化和

社区的联系。 
根据《中国游戏直播行业调研报告》中显示的数据，2024 年度电竞生态市场规模约 400 亿元，包括

电竞赛事、直播、衍生等领域，用户规模约 5.11 亿人。网络游戏直播不仅是一种新产业和文化现象，还

受到多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涉及多方的权利和义务。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新兴产业在诞生和发展的同

时也会产生一系列不规范问题，可能对产业相关的一些法律权利造成侵害。著作权法视域下网络游戏直

播的研究问题主要为：一是网络游戏画面与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属性，二是游戏主播未经游戏开发商许

可进行游戏直播是否受著作权人著作排他权的控制，三是游戏直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而落入著作

权的限制情形。为此，本文将依托我国著作权法律法规并借鉴相关司法判例，证成网络游戏整体画面和

游戏直播画面的可版权性，分析游戏开发商、直播平台、游戏主播三方法律关系，以全面厘清上述问题。 

2. 网络游戏画面的法律属性 

本章围绕网络游戏直播这一应用场景，先厘清网络游戏画面与游戏直播画面的概念边界，再深入论

证核心组成部分网络游戏画面的法律定性，并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观点，明晰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涉及

到的权利主体，论证游戏直播画面是否具有作品属性，为后续界定网络游戏直播中的权利归属与版权合

规问题奠定基础。 
(一) 网络游戏画面与游戏直播画面 
网络游戏画面是指，在网络游戏运行过程中，由游戏玩家操控或者根据游戏算法所呈现出的游戏画

面和剧情走向，而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不同于游戏整体画面，前者是游戏开发商(即游戏作品著作权人)创作

游戏时早已预设各种素材、元素、布景、特定场景等组成的，而后者则是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形成的画面，

包括与玩家的一系列操作指令形成稳定映射关系的游戏画面，以及游戏主播的解说、摄像头画面、观众

的互动弹幕等游戏外的元素。网络游戏画面是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中所占面积最大，也是直播内容的核心。

结合学界的一些观点，本文认为根据网络游戏是否处于运行状态，可以将网络游戏画面分为静态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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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在网络游戏直播期间，由于直播内容为主播操纵自己的游戏角色进行游戏行为，因此网络游戏直

播中的画面主要是动态的。 
(二) 网络游戏画面的法律属性 
在网络游戏直播的过程中，网络游戏画面是所占面积最大的部分。因此，首先对网络游戏画面是否

属于作品作出讨论，不仅有利于保护网络游戏权利主体的著作权，也有利于为后续界定网络游戏直播中

的权利归属奠定基础。关于游戏直播的著作权性质与归属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均未达成共识。一般认为，

网络游戏画面属于该网络游戏作品的一部分，如“《梦幻西游 2》案”和“王者荣耀诉抖音案”中，法院

将网络游戏画面定义为类电作品(即视听作品)，而认为玩家玩游戏的过程并非著作权意义上的创作，难以

形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因而不构成新的作品。在“网之易、暴雪诉《卧龙传说》抄袭《炉石传说》”一

案中，法院将炉石标志认定为以线条、色彩构成的平面造型艺术，由此可见，网络游戏画面具有美术作

品的性质，理应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在回答网络游戏直播是否产生了作品、产生了何种作品以及是否侵权、侵犯了谁的权利

这些问题前，首先应当从底层逻辑入手，需要界定电子游戏本身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性质，进而明确网络

游戏画面本身的法律定性，进一步推导分析网络游戏直播的版权合规问题。在“耀宇公司诉斗鱼公司案

(即斗鱼案)”，法院认为网络游戏画面是动态比赛情况的一种客观、直观的表现形式，由于比赛过程的随

机性和不可复制性，比赛结果无法确定，因此游戏整体画面不构成著作权法下的作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不是因为属于特定的作品种类，而是因为构成作品的三个

实质性标准，一是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二是具有独创性，三是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现行著作权

法第三条的作品类型修改为“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这意味着摒弃了过去严格的作品类型划分

模式，作品种类由封闭模式转向了开放模式，这一改动既符合法理的基础，也回应了新型作品保护的现

实需求[3]。在最近的“网易雷火案”中，法院认为应该将《率土》游戏从八种法定作品类型中独立出来，

作为一种新的作品类型去认识，这是司法实践中首次将电子游戏认定为独立作品类型。笔者同样支持将

电子游戏认定为独立作品类型，现有的电子游戏“汇编作品论”“单独立法论”“视听作品论”等观点，

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难以实现对电子游戏的有效保护，广州互联网做出的是一次全新、及时、有利于原

创游戏产业发展的司法尝试。 
笔者认为，游戏整体画面属于游戏作品的一部分，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游戏整体画面虽然具有随

机性和不确定性，但其均在游戏开发者的设想之内，游戏玩家只是如实再现了游戏开发者预设的游戏画

面，游戏过程仅能游戏技巧高低的展现，而非游戏画面的独立创作，玩家的作用仅是将游戏内含的虚拟

不可感知的连续动态画面变为了可被视觉感知的连续动态画面，因此游戏画面的独创性仍然是游戏创作

者设计的结果，属于游戏开发者的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智力创造。其次，游戏整体画面能以一定形式表

现，并不涉及计算机程序本身，但是，受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感知游戏画面，因此笔者认为不必纠结

于游戏整体画面的作品属性，其可能构成美术作品、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在当前语境下只需认定其

作为游戏作品的一部分具有可版权性，游戏作品著作权人对游戏运行产生的连续动态画面在内的作品复

合体整体享有著作权。 
从游戏开发者为游戏用户是否预留了创作空间以及创作空间的大小以及游戏玩家或主播是否有著作

权上的创作意图角度来说，对于一些开放性、自由度高的网络游戏，玩家会付出著作权法层面上的独创

性劳动，例如在沙盒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建造出的精美绝伦的建筑、多人绘画游戏“你画我猜(Draw 
& Guess)”中玩家创作的图画，这些具体游戏画面的形成往往会超出游戏创作者的预料，游戏更像是作为

玩家创作的工具，而游戏画面呈现出带有玩家个体创作意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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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属性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由视频流、音频流等构成，网络游戏画面是游戏直播画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
网络游戏直播主要是凭借互联网传播给观众的画面和声音而运行，而主播的声音也是依据直播画面所呈

现出的游戏场景变换进行解说。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不仅包括主播所直播的游戏所呈现出的画面，也包括

主播个人画面和直播间观众的弹幕聊天画面。明确界定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性质，是对网络游戏直

播这一产业中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 网络游戏赛事直播 
网络游戏赛事直播是对竞技对抗类游戏画面进行实时转播，赛事通常涉及职业玩家，他们在游戏中

展现出高超的技能和策略，专业解说员会对比赛进行实时解说，为观众提供背景信息、策略分析和亮点

回放，除了游戏本身的内容，直播中还可能包括预赛分析、采访、中场休息、赛后总结等多种元素。无论

是第一方赛事还是第三方赛事，赛事运营者往往选择与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合作进行直播，由于涉及巨大

的经济利益与市场价值，网络游戏赛事直播已经逐渐规模化与产业化，商业生态已趋近成熟。 
在上文提到的“耀宇诉斗鱼”案中，法院判决认为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可以定性为体育赛事画面，笔

者对此并不认同，首先，体育赛事并非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而网络游戏可以作为“独立作品类型”受

到法律保护。大型电子竞技比赛通常是基于游戏本身展开，构成对游戏作品整体的演绎，因此需要经过

网络游戏运营方的授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而经授权的网络游戏赛事直播画面往往凝聚了参赛选手、

导播、解说、嘉宾等各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解说词、音乐、镜头语言等均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独具匠心

的编排，具有独创性并且能够向公众传播。因其产生基础在游戏整体画面之上。在笔者看来，网络游戏

赛事直播画面属于在已有作品或者其他材料而产生的新作品，即演绎作品。 
(二) 非创作性游戏玩家直播与创作性游戏玩家直播 
根据玩家在进行游戏直播时是否加入了创造性元素，可将游戏玩家直播分为非创作性游戏玩家直播

与创作性游戏玩家直播。如果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与网络游戏画面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对游戏整体画面的

再现，没有添加自身的独创性贡献，并没有创作意图和创作目的，也未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构思，因而不

会形成作品。换言之，这种完整复制传播网络游戏画面的行为，是对游戏作品本身的传播。2020 年著作

权法修改后，广播权的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

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其中第一项子权利被改造为非交

互式网络传播权(网播)，未经录制的游戏画面的实时远程传播应当落入了广播权的规制范围内，即非创作

行游戏直播实际上是一种侵犯广播权的侵权行为。 
另一方面，为吸引观众，目前更为常见的直播形式是，游戏主播在游戏画面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其

他元素，一般是指对主播本人的即时视频传输，诸如游戏玩家本人摄像头画面、弹幕互动、音乐等元素，

主播可以通过直播软件随意添加和设计不同的直播画面组成元素，同时观众发出的礼物和操作都可以在

直播画面中产生效果，网络游戏直播相较于单纯的网络游戏画面增加了互动性和娱乐性，以上都属于主

播个性化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对于主播解说成分、操作成分比较大的这类网络游戏直播，主播的独创性

贡献值得保护，当这些表达元素达到创造性标准时，可能单独成立口述作品，该口述作品在与游戏运行

画面复合之后形成的游戏直播画面具有作品属性，由于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形成的再创作，可以构成演

绎作品[5]。 

4. 网络游戏直播是否侵犯著作权人的排他权 

著作权法具有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促进知识与信息传播，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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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目的。为防止著作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即超出了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合理范围，

或者以不当、不正当的方式行使其权利，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实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著作权法规

定了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限制。同时，反垄断法用于在必要时禁止权利人进行市场垄断和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目前我国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首先要保障的是游戏著作权人的权利，可以从两方面来认定：

一是是否经过游戏著作权人的合法授权，二是是否构成合理性[6]。 
(一) 多方法律关系的分析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直播权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尚不明确直播行为对网络游戏著作权人的何种权

利造成了侵犯。在网络游戏赛事直播时，则通常是平台与游戏开发商或赛事主办方的两方关系，如斗鱼

直播平台 2023 年就花费大量资金重新买入了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简称：LPL)直播版权，同时获得二路直

播、主播 OB、复盘节目等内容权益。电竞赛事主办方通常会与游戏直播平台签署赛事直播/转播授权许

可协议，著作权由赛事主办方与游戏直播平台共同享有，受委托直播平台对于游戏运行画面的行为不会

构成侵权。 
而当玩家进行网络游戏直播时一般涉及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游戏开发商(游戏作品著作权人)、

游戏平台、游戏玩家。游戏开发商首先要求游戏玩家在游玩前签署格式合同，约定玩家是否可以把游戏

过程向公众直播或者许可第三方直播，此时玩家有可能已经让渡了个人直播的权利。同时，游戏主播与

直播平台之间也会签署相关直播协议，主要包括：一是直播内容与知识产权，协议确定了哪些类型的内

容可以在平台上直播，并规定了与知识产权(如版权、商标)相关的事宜；二是明确了收益分成，即平台和

主播之间分享广告和赞助收益的方式和比例；三是规定了内容审核程序，以确保直播内容符合平台政策

和法律法规，它还规定了如何处理违规内容，包括封禁、警告和处罚。 
(二) 网络游戏直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使用其作品。当前学者对于网络游戏直

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在认定标准和认定结论上都存在分歧，笔者将以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规则

为依据，立足于解释论立场，对网络游戏直播的合理使用问题进行分析。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

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并未包括网络游戏直播，但不排除网络游戏直播有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否则大

量的网络直播内容都被认定为侵权，与司法实践内容也不符合。 
大多数学者将美国版权法上的“四要素法”作为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一是使用的目的与特性，二

是版权作品的性质，三是所使用的部分的质与量与作为整体的版权作品的关系；四是使用对版权作品之

潜在市场(包括衍生作品的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四要素只是作为合理使用抗辩的考

量因素而并不需要同时满足，每个因素的权重需要视个案情况而定。此外，美国判例上还有“转换性使

用”的概念，它允许艺术家、创作者和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已有的版权作品，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

点、创意或审美，目前该规则已经逐渐从四要素中脱离，有望成为与四要素并列的独立判断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采取了封闭式的列举立法方式，列举了 12 种合理使用类型，明确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和

内涵，当考察具有侵权外观的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需要将其法定情形进行一一对照[7]。有学者提

出“三步检验法”的表述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1 条相似，但笔者认为条例第 21 条实际上是，

将行为判定为著作权法第 22 条中列举的 12 种合理使用类型的先决条件，即构成合理使用不仅需要是 12
种类型之一，还要满足条例第 21 条，包括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不得损害作品的正

常利用，同时对作者利益的减损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下，应当以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规则为依据，美国法上的四要素规则不

宜直接作为司法认定标准，但可以作为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用来补充、检验和论证司法认定的结果。以部

分类型为例进行分析，如，通过流量、打赏赚取金钱利润的网络游戏直播不能构成为个人学习、研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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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欣赏，对游戏画面的实质性使用也有悖适当引用的条件，游戏直播明显并未落入任何合理使用类型中。 
其次，使用四要素规则进行辅助性分析，可以发现，其一，游戏直播画面的使用目的为商业性使用；

其二，游戏直播画面是以游戏整体画面为基础形成的演绎作品，需要依附于原作品而存在；其三，游戏

画面是游戏直播画面重要组成部分；其四，未经许可的游戏直播可能对原作品造成侵害。网络直播在进

行推广的同时，云玩家数量的增多可能导致付费玩家的减少；网络游戏赛事直播画面的截取盗播行为，

有损于授权直播平台的观众数量，侵害了授权直播平台以及赛事主办方的权益。因此，即使适用四要素

规则，游戏直播也不满足相应要求。 
(三) 游戏直播市场是否属于游戏画面权利人的支配范围 
最后，从反垄断法出发，笔者认为，游戏直播市场应当属于游戏画面权利人的支配范围，一是游戏

直播产业利益源于对原游戏作品的实质性使用，即使在创作性游戏直播中，作出了独创性贡献而形成新

的演绎作品，也不意味着该行为不侵犯他人著作权。二是游戏作品著作权人对游戏直播形成的新兴市场

有预期，在游戏直播技术已然成熟并形成了相应的投资竞争模式，游戏著作人会将游戏直播市场纳入自

己的支配范围下，并与游戏平台协商确定许可费用比例。三是该市场支配地位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任

何行业头部企业的壮大都有可能占领大量市场份额，压缩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因噎废食阻止大型游戏

开发者进入游戏直播市场也是不可取的做法。 

5. 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法规制建议 

当面临网络游戏直播画面是否侵权的问题时，应当摒弃之前“一刀切”的分析模式，首先应当判断

该网络游戏的玩法中“基础独创性”来源，其次，结合直播目的明确直播过程中额外添加的独创性贡献，

当其达到创造性标准时，该游戏直播画面才具有作品属性，下一步，使用四要素规则对是否构成合理使

用进行辅助性分析。 
由于我国游戏直播行业中还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直播版权许可机制，相应的制度实施也不可一蹴而就。

鉴于目前的游戏直播行业作为电子游戏宣发的一大口径，能够大大带动游戏的日活和流水，行业内可以

鼓励游戏开发商在格式条款中主动声明，允许游戏玩家进行正常的直播利用。同时，参考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制度，网络游戏直播平台与版权局、游戏行业协会等组织共同作为“半官方化”集体管理组织，

与多方游戏厂商订立相关合同，约定各自权利义务的边界，确保中立性与权威性，避免音乐领域曾出现

的“集管组织与厂商利益绑定”问题；对于计费标准要同时考虑基础费率和浮动系数，兼顾厂商收益与

平台负担。在游戏博主入驻平台时，可从游戏厂商处获得直播分许可，在进行游戏直播时，游戏主播也

将受到来自平台和游戏厂商的双重制约，从而形成更为合理的三方法律关系。当主播或厂商对授权、计

费有异议的，集管组织需建立快速投诉通道，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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